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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undegerichtshof，简称&ldquo;BGH&rdquo;）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系统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高旭军编著的《德国公司法典型判例15则评析》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典型判例研究
丛书之一，全书例举十五则德国公司法典型判例以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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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旭军，江苏宜兴人，1985年获苏州大学外语系文学学士学位。
1988年获南开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此后留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工作。
1995年底赴德国留学，先后求学于柏林自由大学和洪堡大学法律系，2001年7月获洪堡大学法学博士学
位。
2002年1月起在同济大学法学院、中德学院经济法系工作，先后担任同济大学法政学院法律系主任、中
德学院经济法系主任、蒂森股份公司经济私法教席主任。
2009年7月1日获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目前在洪堡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法和国际经济法。
近年来著有《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中的资产混合及其法律责任之研究》（德文版）、《中德公司治理
结构比较研究》等书，发表了《规避非货币出资程序行为法律责任探究》、《“公司监督机制失衡症
”和独立董事》、《“公司监督机制失衡症”和独立董事》、《论德国的改革》、《股东代表诉讼的
应用探究论第150条和第152条》、《wT0视角下的中欧汽车贸易纠纷——论欧美国家对中国违反TRIMS
协定的指控》、《WTO视角下的中欧汽车贸易政策纠纷——论欧美国家对中国违反SCM协定的指控》
等十余篇论文，翻译出版了《德国资合公司法》和《法社会学导论》两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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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自序判例一 公司增资过程中股东的出资义务 &mdash;&mdash;《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122
卷，第180页以下判例二 ?销诉讼过程中的公司登记 &mdash;&mdash;《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
第112卷，第9页以下判例三 股东违反投票约定时的法律责任 &mdash;&mdash;《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
集》第129卷，第136页以下判例四 核准增资中优先认购权的排除 &mdash;&mdash;《联邦最高法院民事
裁判集》第136卷，第133页以下判例五 股东在经营决策过程中的知情权 &mdash;&mdash;《联邦最高法
院民事裁判集》第146卷，第288页以下判例六 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之间的职权之争 &mdash;&mdash;《联
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159卷，第30页以下判例七 董事的损害赔偿义务 &mdash;&mdash;《联邦最
高法院民事裁判集(Warn)》1986年第338卷判例八 公布虚假临时报告时董事的法律责任
&mdash;&mdash;联邦最高法院判决2002年判例九 监事会的同意保留权 &mdash;&mdash;《联邦最高法
院民事裁判集》第124卷，第111页以下判例十 ?份有限公司中个别监事的起诉权 &mdash;&mdash;《联
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106卷，第54页以下判例十一 控制企业的补偿义务 &mdash;&mdash;《联邦
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103卷，第1页以下判例十二 在签订康采恩协议下母公司的补偿责任
&mdash;&mdash;《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147卷，第108页以下判例十三 在康采恩中一人控股公
司及其董事的法律责任 &mdash;&mdash;《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149卷，第10页以下判例十四 
揭开公司面纱新判&mdash;&mdash;毁灭公司生存责任 &mdash;&mdash;《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
第173卷，第246页以下判例十五 资本实质过低和揭开公司面纱 &mdash;&mdash;《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
判集》第176卷，第204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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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如果严格适用这一法律规定，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注册法院失去了决定是否中止登记的职
权；在股东已经提起撤销之诉而且其起诉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显得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至少通常在临时
确定的期限结束后），注册法院只能无条件地驳回公司的登记申请，并在管辖法院最终驳回股东的撤
销之诉后，重新受理公司的申请。
然而，这个结果并不十分恰当，因为提起撤销之诉的股东的这一要求可能并不十分合理。
所以，注册法院也不能单纯地满足股东的要求。
但只要股东提起的撤销之诉仍然有成功的希望，就不得核准公司的登记申请；而且在管辖法院就此作
出最终判决并判定合并决议无效时，注册法院就必须驳回公司的注册申请。
这样的规定已经充分地考虑到了股东的诉求，任何进一步扩大法律后果的做法都是不必要的。
因为那些并不成立的诉讼不仅加重了企业的负担，而且给企业造成了更多的负面影响。
此外，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立法者希望发生这些后果。
立法者的所有立法意图就在于：保证股东能够有效地对合并决议提起撤销之诉，或者已经提起撤销之
诉，防止注册法院因为提前核准登记，而使这些股东只能面临一种已经完成合并的既成事实。
为了实现这个立法目标，他们已经考虑到公司只能推迟实施合并决议，直到法院就股东的诉讼作出终
局判决为止。
人们不能假设为了保证实现其立法目的，立法者除了上述法律后果外还希望企业承担更多的负面影响
，尽管这些影响不一定是强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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